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商务要求

一、服务概况及内容

本项目为园林绿化维护、极端天气排危、绿化移植等机械租赁，主要采购吊

车、挖掘机、装载机、高空车等租赁服务。本项目预算金额为 200 万元。

二、项目清单及技术参数

（一）服务内容

2023 年机械租赁服务采购清单

序号 机械名称 规格 单位 单价最高限价（元） 备注

1 吊车 8吨 小时 220.00

2 吊车 12 吨 小时 245.00

3 吊车 25 吨 4 节臂 小时 255.00

4 吊车 25 吨 5 节臂 小时 295.00

5 吊车 35 吨 小时 445.00

6 吊车 50 吨 小时 595.00

7 吊车 75 吨 小时 705.00

8 吊车 100 吨 小时 1455.00

9 吊车 130 吨 小时 1760.00

10 随车吊货车 8吨 小时 230.00

11 随车吊货车 12 吨 小时 265.00

12 小货车 1 货箱长≥4米 次 300.00

13 小货车 2
自卸车，拉花用车

5000 盆/车/次
次 330.00

14 大货车 1 货箱长 9.6 米 小时 240.00

15 大货车 2 货箱长 13.5 米 小时 380.00



16 大货车 3 货箱长 17.5 米 小时 470.00

17 挖掘机 70 型 小时 205.00

18 挖掘机 150 型 小时 285.00

19 挖掘机 240 型 小时 335.00

20 破碎性挖掘机 150 型 小时 345.00

21 破碎性挖掘机 240 型 小时 425.00

22 小拖车 70 型小挖机拖车 次 305.00

23 大拖车
150型及以上大挖机

拖车
次 400.00

24 装载机 50 型 小时 285.00

25 装载机 30 型 小时 210.00

26 轮挖 70 型 小时 205.00

27 推土机 160 型 小时 300.00

28 高空车 jKS23 小时 200.00

29 水车 10 立方米 小时 175.00

（二）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根据采购人需求，供应商分批次提供服务。供应商需 24 小时提供服务。

2.日常服务需求，采购人应提前 24 小时告知供应商，供应商接到采购人需

求后，须按时将车辆开到采购人指定地点提供作业。

3.紧急服务需求，如遇狂风、暴雨等极端天气，供应商须在接采购人电话通

知后在 1小时内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将车辆开到指定地点提供作业。如供应商未

接听电话、未按时提供服务等情况，采购人有权从其他单位调用机械，所产生费

用由供应商承担。

4.本项目计时运输、机械租赁车辆，按采购人通知到达指定位置起计算，通

知结束运输任务时间截止。

5.供应商负责清运垃圾，自行按国家或行业相关规范进行处置，倾倒场所自



理且合法，并承担相关费用及责任。严禁乱倾倒，如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纠纷

与由供应商自行负责与采购人无关。

6.供应商提供服务的车辆，必须经有关部门检测合格并具备相应手续；所有

车辆驾驶人员须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证，并购买相应的社会保险、意外伤害险等；

所涉及到设施设备需具经有关部门检测合格并具备相应手续，操作人员需具有相

应的从业资格证，并购买相应的社会保险、意外伤害险等。成交供应商在履约过

程中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侵害、安全事故等责任，及由此导致的第三方责任，

全部由供应商承担。（响应文件中提供书面承诺函，未提供的视为无效响应处理）

7.供应商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自行负责车辆运输、作业、倾倒等

履约过程中一切安全和抛洒滴漏等问题，因此发生安全事故和其他事故由供应商

自行承担。（提供承诺函）

8.采购人可根据实际需求对采购项目的车辆类型和使用时长进行调整。

9.若供应商不能按采购人要求提供机械租赁服务，采购人可从其他单位使用

此项服务，所产生费用从供应商服务费用中扣除。

三、商务要求（实质性响应）

1、服务履行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 365 天。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的工作地点，包括泸州市江阳区和龙马潭区等。

工作时间：不定期。

3、验收标准：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

意见》（财库[2016]205 号）和采购文件中的相关规定、合同条款要求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或行业规定进行履约验收。

4、结算要求：

（1）费用结算方式：采购人按实际使用采购清单中机械数量按实结算。

（2）不论采购人使用总价是否达到合同总价 200 万元，期限满 365 天后合

同自行终止，采购人不负与此相关的任何责任。

（3）供应商必须严格控制累计结算金额不超过合同总价，如发生最终结算

价超出合同总价，则超出部分采购人不予支付。

5、付款方式：

（1）按季度按实支付服务费，采购人根据验收资料和供应商提供有效支付



票据，按照财政采购资金支付流程支付。

（2）供应商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在项目履约完成后，按照财政退还履约保

证金相关程序以非现金形式无息退还（银行转账）。

6、报价要求：

根据采购清单单项控制价同比例下浮比例进行报价。报价包括但不限于税费、

利润、装卸、运输、倾倒、倾倒场地费、机械设备周转装卸费、折旧费、燃油费、

维修费、过路费、机械设备操作人员食宿薪酬及有关安全、卫生防护措施等所有

其他有关各项的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除本项目外的一切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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